未污染输液瓶（袋）回收处置项目比价方案
一、项目名称：未污染输液瓶（袋）回收处置
二、项目概况：
未污染输液瓶（袋）回收处置项目是将医院集中贮存的一次性未被污染输液瓶（袋）进行回收处置，中标单位应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及国家卫健委、江苏省卫健委有关规定做好相应工作，保证回收处置合法依规安全，回收物品的处置利用不用于医疗用途，也不将回收物品用于生产食品、药品、化妆品、洗涤用品等包装容器及服装、被褥、日用品等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产品生产中。
三、服务要求
1．中标单位免费向医院提供回收专用袋及回收记录卡，医院将使用后的一次性医用塑料输液瓶（袋）进行集中清点称重，装入回收专用袋，填写回收记录卡、造册等级建档，中标单位需指定专人每周上门回收，并在回收记录卡签字交接。
2.中标单位需自行负责回收物品的运输工具及运输安全，必须按照相关卫生法规、程序、标准对回收物品进行运输，严禁丢失、污染环境、违法转卖等。
在整个处置和清运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有关规程文明操作，对处置和清运过程中发生的事故负全部责任，处置中不得损坏和拿走我院其他未在本次招标范围内的物资，清运后相关场地需要清理干净。
四、比价方案：
采用现场比价排序方式，一轮报价，各报价单位须提前准备好营业执照、品牌授权（如有需提供）、项目报价（一次性报价），如投标人不是公司法人需提供授权委托书和投标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身份证复印件均需加盖公章），用文件袋密封包装送至指定地点。
五、投标人资质要求：
报名单位必须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22条所规定的条件外，还须具备如下条件:
1、在国内工商管理部门注册，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2、具有生态环境部门对未被污染的玻璃输液瓶、塑料输液瓶(袋)回收处理单位的相关审批手续，包括环评批复、排污许可证、环保竣工验收等资质材料；
3、在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中登记备案、反馈；
4、因跨省运输备案手续未完备，不建议江苏省省外单位投标比价；
5、具备商务部门再生资源回收经营备案登记证明；
6、具有2022年以来的同类项目业绩；
7、未被"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8、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六、报价方案、结算方式：
1.报价方案：按吨报价，最高价中标（后附报价单）； 
2.结算方式：结算时根据实际收购量按实结算。
七、资格审查方式及特殊情况说明：
本次采用资格后审方式。
1.满足询价文件实质性要求的单位数量达3家及以上的，公开询价采购，由最高报价的投标单位中标。若最高报价的投标单位有两家及以上，则现场采用二次报价方式，确定中标单位。
2.满足询价文件实质性要求的单位数量仅有2家的，则现场转变采购方式，采用竞争性谈判的采购方式，确定中标单位。
3.满足询价文件实质性要求的单位数量仅有1家的，则现场转变采购方式，采用单一来源谈判的采购方式，确定中标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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